   供应商承诺书（一）（服务商适用）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我公司/单位对以下情况经认真核查后确认及承诺如下：
1、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我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我公司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事业单位、大学除外）；
3、我公司与本采购项目其他投标人不存在控股关系或管理关系、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同一自然人同时持有两家公司非公开上市股份的情形。
4、经确认，我公司不存在中国海油员工（不含中国海油正式派出的）、海油发展离职未满三年的员工在我公司担任股东、法人代表、董事、监事和其他任职人员。
5、我公司如涉及雇用农民工，承诺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且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6、我公司承诺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和绿色环保政策，切实推进绿色供应链建设。
7、我公司为：□中小微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境外或港澳台企业。
8、我公司此次投标涉及供应商属性为：服务商，承诺满足以下条件：
1)我司承诺承揽中国海油的业务量与其资质能力、财务状况、质量保障能力相匹配；
2)我司承诺员工缴纳社保人数不为0，可提供近三月连续社保证明； 
3)我司承诺中国海油不是我司唯一服务客户，我司具有中国海油外业绩，且为近三年内已完成业绩，并可提供原件合同及发票备查。
郑重承诺：我公司/单位在本次采办项目中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海油各项管理要求，不发生关联公司共同参与采办竞争情况，不发生围标串标情况。我公司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合法、有效，不存在为规避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简称“海油发展”）有关要求采取的变通行为；我公司/单位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海油发展对供应商管理及准入时效的要求，无条件接受和配合海油发展或海油发展委托的有关机构进行的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现场考察、核查与审计。若现场考察、核查与审计发现本供应商承诺内容与实际情况存在实质性偏差，采购人有权取消我公司/单位成交资格并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理。上述承诺信息如有虚假、不实或在中标后违反，我公司/单位将承担相关责任，并按照海油发展相关管理规定无条件接受处理。
                                                          （公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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